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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基督教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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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檔號︰1718-Q001 

邀請書面報價 

承投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升降機保養服務 

 現誠邀 貴公司承投提供隨附的書面報價附表上所列的服務。倘 貴公司不擬

接納部分服務，請於書面報價附表上清楚註明。 

 本邀請函包括本函、報價表格(附件一)、報價單附表(附件二)及利益申報聲名書

(附件三)。書面報價表格必須填具一式兩份，並放置信封內封密。根據「防止賄賂條

例」，勿將書面報價公司名稱顯示於信封面。信封面應清楚註明： 

 

「承投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升降機保養服務」書面報價單 

 

 並於截止日期 2017 年 9 月 26 日（星期二）正午十二時前交往新界天水圍天耀

邨二期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。逾期書面報價，概不受理。貴公司的書面報價單

有效期為 90 天，由上述截止報價日期起計。如在 90 天內仍未接獲正式通知，則是

次書面報價可視作落選論。另外亦請注意，貴公司必須填妥書面報價表格第 II部分，

否則書面報價概不受理。  

注意： 

    「競投人、其僱員代理人不得向學校僱員、校董會成員，或負責甄選營辨商的

有關委員會的任何家長或學生代表提供利益（香港法例第201章《防止賄賂條例》所

界定的「利益」）。競投人、其僱員或代理人向有關人士提供任何利益，可導致合

約無效。學校亦可取消批出的合約，而競投人須為學校所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

上法律責任」。此外，承辦商亦不得把服務工作分判予第三者。 

倘 貴公司未能或不擬報價，亦煩請盡快把本函及報價表格寄回上述地址，並

列明不擬報價的原因。 

學校邀請書面報價所需物品/服務時，會以「整批」形式考慮接受供應商的書面

報價。 

如有查詢，請致電 22519751 與温子康老師聯絡。專此奉達，敬祝台安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 

 

  謹啓 

陳章華校長 

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三日 

附註：請報價商不可在書面報價封面上顯示該公司的身份

掛號郵件 



承投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升降機保養服務 
 

學校名稱及地址：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  （新界天水圍天耀邨二期）  

  

學校檔號：1718-Q001       

截標日期/時間：2017 年 9 月 26 日（星期二）中午 12 時正       

  

第 I 部分 

 下方簽署人願意按照正式訂單上訂明的日期及所列的價格，包括勞工、材料及

其他所有費用，以及校方提供的細則，提供書面報價附表上所列的項目服務。下方

簽署人知悉，所有未經特別註明的項目，均須按照該細則的規定提供服務；書面報

價由上述截標日期起計 90 天內仍屬有效；校方不一定採納索價最低的書面報價單

或任何一份書面報價單，並有權在書面報價單的有效期內，採納某份書面報價單的

全部或部份內容。下方簽署人亦保證其公司的商業登記證及僱員補償保險均屬有

效，而其公司所供應的服務不會損壞學校的聲譽和校舍。 

 

第 II 部分 

再行確定書面報價單的有效期  

 有關本書面報價單的第 I部份，現再確定本公司的書面報價單有效期由 2017 年     

9 月 26 日起為期 90 天。下方簽署人亦同意，書面報價單的有效期一經再行確定，

其公司就該事項註明於書面報價表格內的預印條文，即不再適用。 
 
 

日期：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簽署人：                  職 銜:：                   

(請註明職位，例如董事、經理、秘書等)  
 

上方簽署人已獲授權，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公司簽署書面報

價單，該公司在香港註冊辦事處地址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電話號碼：            傳真號碼：             

 

電子郵件：            機構印鑑：             

附件一 



 

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法團校董會 

承投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升降機保養服務（學校檔號：1718-Q001） 

報價單附表 

（須填具一式兩份） 
（第 4、5和 6項須由供應商填寫） 

 

(1) 

項目

編號 

(2) 

服務說明/規格 

(3) 

所需 

數量 

(4) 

單價

(元) 

(5) 

總價

(元) 

(6) 

提供的服務 

 

服務資格: 

報價公司必須具備認可資格及符合下列要求: 

-必須為機電工程處註冊升降機承辦商及已在香港註冊五

年或以上。 

-於過往三個月內並未收到由香港特區政府(機電工程處)發

出的警告信。 

-如能提供與本校相同機種電梯保養記錄，則獲優先考慮。 

 

合約期限制性(兩年): 

由二零一七年十月一日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。 

 

服務範疇: 

a) 升降機全責任承包維修保養 

-數量: 一部 

-機種:    (載重 KG) 

-機齡:  年 

 

責任: 

-每兩星期一次定期保養(包括進行檢查、清潔、添油及調

校)。 

-定期例行檢查(包括檢驗升降機的電動機、制動器及控制

設備、升降通道及升降機機廂的門或閘所設有的聯鎖裝、

清理升降機糟垃圾等)。 

-定期檢驗(每隔不超逾 12 個月在升降機機廂無負載的情

況下測試其安全設備)。 

-每天 24 小時緊急維修服務 

-升降機公司負責技術員勞保及任何責任保險。 

-如雙方任何一方有意提前終止合約，須預先三個月前通知

對方。 

-合約期內不可加價。 

 

 

每 月

收 費  

 

$ _ _ _ _  

 

 

 

全 期

收 費  

 

$ _ _ _ _  

 

 

 

 

 

本公司/本人明白，如收到學校中標通知書後未能提供書面報價單上所列服務，須負責賠償學校從

另處尋獲供應上述服務的差價。 

供應商名稱：  

獲授權簽署報價單的代表的姓名及署名： 

 

姓名(請以正楷填寫)：_________________ 

簽署：_____________ 

日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公

公司印鑑 

 

附件二 



 
學校檔號：1718-Q001 (承投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升降機保養服務) 

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 

利益申報聲名書 

 
1.  你在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內有沒有任何個人或業務利益關係(註釋 1)？ 

 有 / 沒有 # 

 如果有的話，請說明。 

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2.  你的家人或親屬(註釋 2)有沒有擔任此學校的任何職位？ 

 有 / 沒有 # 

 如果有的話，請提供姓名、關係及親屬所擔任職位。 

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#請將不適用的刪去 

註釋 

1. 個人利益包括你參予經營 / 承包學校的各項服務等。(香港法例第 201 章《防止賄賂條例》所     

   界定的利益)； 

2. 你的家人或親屬包括： 

 (a) 你的配偶； 

 (b) 你的父母； 

 (c) 你的配偶的父母； 

 (d) 你的兄弟姊妹及其配偶；以及 

 (e) 你或你配偶的子女及其配偶。 

 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申報人簽名 申報人姓名 日期 

 

 

 

附件三 



評審標書/書面報價評分制度 及 強制規定 

本校使用本評分制度來評估標書/書面報價。品質評估及價格評估會分別獲給予得分

比重(40%及 60%)。評分制度包括以下四個階段： 

(1) 第一階段 - 強制規定評審階段 

在第一階段，學校將會評估標書/書面報價是否符合「附表」的所有強制規定。標

書/書面報價如未能符合強制規定，將會被取消資格，不准進入第二階段接受評估。 

(2) 第二階段 - 品質評審階段 

在第二階段，通過第一階段強制規定的標書/書面報價會根據投標者在「附表」內

的品質及經驗進行品質評估。最高的品質分數為﹕40 分，品質得分會按下列公式

計算： 

第二階段得分 = 40 X 
每份通過第二階段評估的標書所得的品質總得分 

所有通過第二階段評估的標書最高的品質總得分 

品質評審包括﹕ 

1  公司聲譽及口碑 10% 

2  服務承諾 10% 

3  維修效率 10% 

4  售賣款色及價格 10% 

(3) 第三階段 - 價格評審階段 

在第三階段，通過第二階段評估的標書/書面報價，其價格建議書會獲得評估。出

價最低的標書/書面報價獲得 60分的最高價格得分。每份標書/書面報價的價格得

分按下列公式計算： 

第三階段得分 = 60 X 
所有通過第二階段評估的標書最低的出價 

每份通過第二階段評估的標書的出價 

(4) 第四階段 - 品質及價格合併分數階段 

在第四階段，按照第二及第三階段的品質及價格評估，標書/書面報價的總得分計

算方法如下： 

總得分 = 第二階段得分 + 第三階段得分 

獲得第四階段最高總得分的標書/書面報價一般會獲推薦採納。倘若第四階段有兩份

或以上的標書/書面報價總得分相同，學校便會根據第三階段的得分再度評估這些標

書/書面報價，而在第三階段獲得最高得分的標書/書面報價一般會獲推薦採納。 

 

 

 
 

 

 


